关于举行常州市教育局直属中小学音乐教师

评优课活动的通知

局属各中小学：


 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改革，提高我市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质量，迎接市、省和全国音乐课堂教学优秀课的评选活动，经研究定于5月11日至14日举行局属学校中小学音乐评优课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凡局属普通中小学音乐教师均可报名参赛，中学各校限报一名，小学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放宽。


二、参赛内容：


参赛教学内容可自选，不作统一规定，但必须在现行使用的教材范围内，可作适当调整和整合。


三、报名及参赛办法：


本次评优课分小学、初中、高中三组进行比赛，采用借班上课的形式，上课顺序由市教研室和所借班级的学校商量安排后通知各位参赛教师。报名截止时间：2004年4月23日前送报市教研室方建新老师处。


四、评奖：


本次评优课将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分设一、二、三等奖，并挑选若干名获奖教师参加大市比赛。

                                                       常州市教育教研室

2004年4月12日

附：

常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音乐教师评优课报名单

	姓 名
	性别
	年龄
	教龄
	职称
	所 在 学 校
	参赛年级
	联系电话

	
	
	
	
	
	
	
	

	
	
	
	
	
	
	
	

	
	
	
	
	
	
	
	

	
	
	
	
	
	
	
	

	
	
	
	
	
	
	
	


                                                              学 校（章）

